
焦作市生态环境局孟州分局

关于2025年10月15日拟作出的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的公示

                                                 签发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议，我市拟对孟州市卫山村瑞峰仓储蒸罐洗罐服务中心建设项目作出批复决定。为保证此次审议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反馈我局综合科。公示期为2025年10月15日－2025年10月21日。

电话：0391-8184107 
通讯地址：孟州市黄河大道东段0596号焦作市生态环境局孟州分局（454750）

听证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要求听证。

2025年10月15日拟批准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评单位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措施
	公众参与情况

	1
	孟州市卫山村瑞峰仓储蒸罐洗罐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焦作市孟州市槐树乡卫山村瑞峰仓储地块，南邻洛阳炼化大乙烯项目
	孟州市瑞峰仓储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宇坤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本项目共配置4个蒸罐车位，1个洗罐车位，年清洗罐车能力为6000辆。项目已于2025年6月11日在孟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项目建设性质为新建。

主要设备：蒸汽发生器（电能）、高压水泵及配套的废气、废水治理设施等。
	1、废气

项目运营期废气主要为蒸罐过程及污水处理站产生的含非甲烷总烃废气。蒸罐有机废气采用在人孔上方设集气罩加装皮帘的方式收集，污水处理站调节池、隔油池等设置成全封闭形式，并与抽风管道连接，收集的有机废气经冷凝+气水分离+干式过滤+两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经15m排气筒排放 ，非甲烷总烃排放《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标准要求（颗粒物120mg/m3、10kg/h），同时满足豫环办〔2024〕72号涉VOCS排放管控要求（非甲烷总烃30mg/m3）。
废水

本项目生活污水经厂区现有化粪池处理后定期清掏肥田，不外排。生产废水经密闭管道收集后进入污水处理站处理，污水处理工艺为：调节（中和）+隔油沉淀+两级混凝气浮+活性炭吸附，处理能力为5m3/d，处理后废水排入洛阳吉泰新城水务有限公司工业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
固废：
本项目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固废主要为高浓度含油废水、油泥、生化处理污泥 、废过滤棉和废活性炭，均为危险固废，项目在厂区内设置危废暂存间，定期送有危废处理资质的单位妥善处置。

4、噪声：项目设备噪声经基础减振、厂房隔声、距离衰减后，四厂界噪声贡献值能够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要求。


	报告表项目不涉及


